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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会计核算的差错研究

浙江宁波大红鹰学院 屈中标

差错之一：代购货物行为计税错误

例1：某冶金产品经销公司（甲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接受委托为某建筑工程公司（乙公司）代购一批钢材，不含税

价为210万元。甲公司按不含税价的6%向乙公司收取服务费

共计12.6万元，购货所需款项由乙公司支付，甲公司负责钢材

采购及运送，增值税专用发票由销售方开给甲公司，甲公司按

代购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合并销售额为乙公司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甲公司按营业税税目中的服务业计税，税率5%，核

算后记应交营业税0.63万元（12.6伊5%）。

正确的核算：代购货物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时才不缴纳增值税，而缴纳营业税，不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的均缴纳增值税：一是受托方不垫付资金；二是销货方将发票

开具给委托方并由受托方将此笔业务事项发票转交给委托

方；三是受托方按销售方实际收取的价款和增值税税额与委

托方结算货款，并另外收取手续费。甲公司的代购行为不符合

上述第二、三条规定，所以，甲公司对此笔业务交营业税是错

误的，应交增值税2.142万元［（210垣12.6）伊17%原210伊17%］。

差错之二：混淆折扣销售与销售折扣的核算

例2：某产品经销公司为了鼓励购货方及早偿付货款，在

销售一批铝型材时，许诺按付款期给予购货方销售折扣，并按

销售折扣后的销售金额核算缴纳增值税。

正确的核算：折扣销售是销货方为了促销，在销售货物时

给予购货方的价格优惠，折扣是在销售实现时发生的，因此，

税法规定：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

可按扣除折扣后的金额作为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如果将

折扣额另开发票，则在计算缴纳增值税时不能从销售额中扣

减折扣额。同时，折扣销售只限于价格上的折扣，对以货物作

为折扣的应按“视同销售”计算缴纳增值税。销售折扣是销货

方为了促使购货方尽早付款而在价格上给予的一种优惠。销

售折扣发生在销售货物之后，因此，销售折扣不得从销售额中

扣减。

差错之三：以当期进项税额抵扣欠税

例3：某企业2008年3月应交增值税明细账月末贷方余额

7.2万元，当期欠税。4月发生进项税额8.5万元，销项税额7.3万

元，当期纳税申报应交增值税6万元（7.2垣7.3原8.5）。

正确的核算：欠税和当期进项税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

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当期进项税额如大于当期销项税额，当期

销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当期进项税额抵扣后剩余部分可作为

留抵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按《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应纳

税额越当期销项税额原当期进项税额。由此可见，以前月份的

欠税不是当期的销项税额，不能用当期进项税额予以抵扣。该

企业4月纳税申报应申报欠税7.2万元，留抵额1.2万元。3月应

交而未交的增值税应转入“未交增值税”明细账贷方核算。

差错之四：收取的延期付款利息未计算缴纳增值税

例4：某钢材经销公司（销货方）于2008年2月销售一批钢

材，价税合计135万元。由于购货方延期付款，销售方收取购货

方延期付款利息3.2万元，未计算增值税而全部用于支付银行

贷款利息。

正确的核算：按《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销售额为纳税

人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所收取的延期付款利息，属于《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所指的价外费用。因此，销货方收取的3.2万元延期付款利息应

并入销售额计算应交增值税0.465万元［3.2衣（1垣17%）伊17%］。

差错之五：在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与购货来源不一致

的情况下抵扣进项税额

例5：某企业于2008年4月从广州市一小规模纳税人处购

进一批原材料，明知卖方提供不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却接收了

这家小规模纳税人通过非法手段开具的票货来源不一致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张，税额19.19万元，价税合计132.1万元。货款

已支付，货物验收入库并做了账务处理，抵扣了相关的进项税

额。

正确的核算：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时收取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其开票单位与销货单位相一致，方可抵扣进项税额。所

以，企业在购销活动中，不仅要识别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假、

开具是否规范、内容项目是否完整、计算是否准确、规定加盖

的戳记是否齐全，而且要特别注意审核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单位和销售货物收取款项的单位是否完全一致。案例中的

企业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单位与销货单位不一致的情况

下，抵扣相关的进项税额，这一做法是错误的。

差错之六：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未按规定核算应

交增值税

例6：某供销公司2008年5月销售自己使用过的两台同一

品牌、同一型号的闲置设备，每台原值4.32万元，一台售价4.4

万元，另一台由于使用年限较长，售价3.8万元。该公司对设备

售价超出原值的部分未按规定核算应交增值税。

正确的核算：销售其他属于货物的固定资产，必须同时具

备以下几个条件方可暂免征增值税：一是属于企业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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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所列货物；二是企业按固定资产管理，并确已使用过的物

资；三是销售价格不超过其原值。对不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

应按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该公司售价4.4万元的那台

设备因售价超出原值，故应交增值税0.084 6万元［4.4衣（1垣

4%）伊4%伊50%］。

差错之七：缓缴税款未申请

例7：某企业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上缴增值税18.7万元，

未办理缓缴申请，挂账不缴，所以买不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导

致企业持续经营有困难。

正确的纳税申报：按《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的规定，企业应

在法律、行政法规确定的期限内缴纳或解缴税款。一般纳税人

因为有特殊困难，不能及时缴纳的必须申请，经县级以上税务

机关批准方可缓缴，但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案例中的企业的

上述问题是一般纳税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上缴应交税款，有特

殊困难又未经申请批准缓缴所造成的。

企业在申请缓缴税款时还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办

理缓缴税款申请，应在法定纳税期限之前，以书面形式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二是因为税务机关批准的缓缴期满后，不能也

不允许继续办理缓缴申请，因此在缓缴期限内必须将缓缴税

款全部上缴。

差错之八：纳税当期未发生销售业务时不进行纳税申报

例8：某企业因种种原因生产经营很不正常，有的月份有

销售，有时又一连几个月没有销售。计税会计错误地认为，纳

税当期没有发生销售行为，因而不进行纳税申报。

正确的纳税申报：纳税人应按月进行纳税申报，申报期为

次月1日起到10日止。对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进行纳税申报

的，将按照《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所以，

该企业计税会计认为当期没有发生销售行为不做纳税申报是

错误的。纳税当期没有发生销售业务，纳税申报时只是本期销

项税额栏中的应税销售额、税额是“0”。如果当期有进项税额，

其当期申报数字与前期申报数字之间会有变化，因此，必须进

行纳税申报。茵

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筹划探析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吉文丽

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受雇而取得的工资、

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受

雇有关的其他所得，按照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工薪越高，适用的税率越高，税负也越重。

一、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筹划的方法

1. 收入均衡化。由于工薪所得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越大，其适用的税率也就越高，因此，相对于工

薪所得均衡的纳税人而言，工薪所得不均衡的纳税人税负更

重。采取均衡分摊法，合理预计全年所得，均匀分摊至每个月，

在一定程度上可达到节税的目的。

2. 收入福利化、费用化。在税收临界点附近，采用适当减

少工薪所得，将减少部分以福利或费用形式返还给员工，员工

收入总额并未改变，但税负却可明显减轻，可支配收入明显增

加。但是在操作中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例如，为改善员工办

公条件而购买的办公设施及用品的所有权属于单位，列入单

位的固定资产，员工拥有使用权，员工调出单位时要将相应的

物品归还单位。如果所购置的办公用品所有权归个人，则相当

于单位对员工进行了实物性质的分配，要按照物品的价值计

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3. 提足“三险一金”。“三险一金”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三险一金”优惠政策的使

用，最为突出的是住房公积金。按照财税［2006］10 号文件的

规定，单位和个人分别在不超过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

资 12%的幅度内，其实际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允许从个人应纳

税所得额中扣除。单位和职工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平均

工资不得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 3倍，具体标准按照各地有关规定执行。由于许多单位仍然

按 6%或较低比例缴付住房公积金，因此，单位可通过提高住

房公积金计提比例，将员工的部分奖金收入转移到住房公积

金中，以减轻个人所得税负担。

4. 用足优惠政策。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了一系列的税

收优惠政策，充分利用这些政策，可以达到节税的目的。

（1）按标准发放的公务交通、通讯补贴及误餐补助免税。

国税发［1999］58号文件规定，个人因公务用车和通讯制度改

革而取得的公务用车、通讯补助收入，扣除一定标准的公务费

用后，并入工资之中计税。公务费用的扣除标准，由省级地方

税务局测算，报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确定，并报国家税务总

局备案。即单位在规定标准内发放的公务交通、通讯补贴免

税。单位可将员工部分工薪所得以该项名义发放。国税发

［1994］89号文件规定，个人因公在城市、郊区工作，不能在工

作单位或返回就餐，确实需要在外就餐的，根据实际误餐顿

数，按规定的标准领取的误餐费，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2）限额内的公益性捐赠免税。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等非营利


